
附件十 

       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竣工查驗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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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改竣工圖清圖，送消防機

關加蓋驗訖章，一併送電子

檔。 

核                 判 

（
查
驗
作
業
時
限
七
至
十
日
） 

發
文
函
覆
申
請
人
（
起
造
人
） 

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二十日內政部內授消字第1080823018號令修正發布全文12點；並自即日生效
【法規來源】消防機關辦理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業基準§6


